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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滕应急发〔2021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
公告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滕州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公告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滕州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公告

滕州市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5 月 22 日



- 2 -

滕州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公告

委托单位：滕州市应急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王慎平

受托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法定代表人：各镇人民政府镇长、街道办事处主任

为了进一步依法规范行政执法工作，明确委托单位与受托

单位的权力和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

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,市应急管理局经研究决定将部分安

全生产执法权限委托给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一、委托执法范围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，直接查处委托

权限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。

二、委托执法权限

受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方的名义行使下列职

权：

（一）法律政策宣贯权。受委托单位要按照委托单位的统

一部署，认真宣传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及安全生产方针政策，建立健全辖区内生产经

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档案,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指导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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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及时整改隐患。

（二）行政检查权。按照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

以及委托单位执法计划检查的要求，对委托区域内的生产经营

单位行使行政执法检查权。

（三）现场处理（违法行为制止）权。对委托区域内的生

产经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有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，有权要求违法行为人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；发现重大

事故隐患，有权责令立即排除并上报委托单位、重大事故隐患

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有权责令从危险区域内

撤出人员；有权责令暂时停产停业、停止使用、停止建设。

（四）行政处罚权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）、

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对违法行为人直接给予简易程序的行政警

告、对个人处以 200 元（不含本数）以下或对法人和其他组织

处以 3000 元（不含本数）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权。

（五）提请查处权。受托单位发现违法行为超过委托权限，

在取得初查证据后应当提请委托单位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查处；

对不属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移交有关部门查处。

三、委托执法责任

（一）委托单位责任

1、委托单位应当监督、指导受托单位依法行使委托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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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执法权；

2、委托单位应当对受托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

为承担法律责任；

3、委托单位应当对受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

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；

4、委托单位应当组织受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政府司法部

门和上级业务部门组织的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；

5、委托单位应当为受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、统一格式的

行政执法文书、呈批表格，规范执法文书编号。

（二）受托单位责任

1、受托单位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，确保符合接受委托条

件。保障应急办的机构与人员编制、办公条件、交通工具等必

要设施和工作经费，明确应急办工作职责，健全应急办工作规

范，探索应急办长效工作机制，确保应急办能够圆满完成委托

任务；

2、受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；

3、受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，必须出示有效的行

政执法证件，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；

4、受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

执法行为；

5、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，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

行政执法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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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，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

作行政执法文书；

7、建立相关的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行政执法相关制度；

8、及时向委托单位报送委托行政执法情况，遵循及时、

准确、真实原则；

9、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；

10、受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执法，法律

后果由受托单位承担。

四、委托期限

自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。委托权限仅在

委托期限内有效。

特此公告。


